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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地产估价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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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价项目名称:顺义区阳洲鑫园

=区
14号楼  ~

∴∷2单元 5O1号房屋房地产估价|{

∵  估价委托人∷北京市石景山区丿、民法院   ∷丿∷‘

(

房地产估价相J构 :北京华天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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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华天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 址 :海淀 区甘 家 口 21号楼 7层 电话 :88380048

致估价委托人函

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:

受贵院委托,我们对顺义区阳洲鑫园二区 (顺鑫澜庭 )14号楼 2

单元 501号房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。

估价对象为顺义区阳洲鑫园二区 14号楼 2单元 501号房屋,混

合结构,估价对象位于 5-6层 ,朝 向南北,建筑面积 148.07平方米,

房屋所有权人夏海滨、冯俊 (按份共有) 。

估价目的是核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,以便估价委托人司法

处置参考依据。价值时点为⒛⒛年 1月 7日 。价值类型为估价对象

的房地产市场价值。估价采用的方法为比较法与收益法。

根据国务院、建设部、北京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颁布的法律、

法规,估价人员按照科学的评估程序,选用合理相宜的评估方法,在

进行实地查勘和对市场资料周密分析的基础上,结合贵院所提供的有

关资料,经过客观、公正的分析测算,确定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的房

地产市场价值为:

顺义区阳洲鑫园二区14号楼 2单元 501号房屋

房地产市场价值:3237402元 ,

大写:人民币叁佰贰拾叁万柒仟肆佰零贰元整,

楼面房地产价格为 21864元 /平方米;

特别提示:估价结果中包含可能存在的未偿还抵押贷款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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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华天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       地址:海淀区甘家口21号楼 7层 电话 :88380048

估价师声明

我们郑重声明:

1.我们在本估价报告中陈述的事实是真实的和准确的,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。

2.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、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、

客观、公正的专业分析、意见和结论,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

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。

3.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

的利益,与 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,也对估价对

象、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。

4.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按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

价工作,撰写估价报告。所有参加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承诺和保证自

已的估价职业道德、专业胜任能力和勤勉尽责估价。

5.章述琴等估价人员于⒛⒛年 1月 7日 实地查勘本估价报告中

的估价对象。估价分析及评估报告由作业估价师实施。

6.没有人对本估价报告提供特别重要的专业帮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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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华天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 址 :海淀 区甘家 口 21号楼 7层 电话 :88380048

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

1.一般假设
(1)估价人员对估价对象的权属、面积、用途等资料进行了检

查,在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且未予以核实

的情况下,对其合法、真实、准确和完整的合理假定;

(2)对房屋安全、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重大

因素给予了关注,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安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

业机构进行了鉴定、检测的情况下,对其安全的合理假定;

(3)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时的房地产市场为公开、平等、自愿

的交易市场;估价对象产权完整,抵押、担保等他项权利不影响房地

产价值正常实现。

2.未定事项假设

估价对象的土地用途为住宅用途,国有土地出让使用权在合法使

用年限内。房屋容积率为与规划条件相一致的实际容积率。

3.背 离事实假设:无。

4.不相一致假设:无。

5.依据不足假设:无。

6.估价报告使用限制
(1)估价结果被认同为客观、公允;

(2)估价结果仅作为委托方司法处置时使用;

(3)限定估价对象、估价目的;

(4)估价报告的有效期为出具估价报告之日起一年;

(5)报告的内容及附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,必须保持完整使用。

对仅使用部分内容而可能导致的损失,本公司不承担责任;未经估价

机构许可,委托人不得将本估价报告提供给产权利益当事人以外的任

何单位和个人,也不能将其全部或部分内容刊载于任何文件、公告或

公开媒体上;

(6)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供委托人使用,房地产估价技术报告

供行业主管部门考察各案与本估价机构资料分析使用;

(7)本估价报告解释权归北京华天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所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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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华天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      地址:海淀区甘家口21号楼 7层 电话 :88380048

价结果报告

c     一、估价委托人

委托人: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

地 址:石景山区阜石路 169号

c       联系部门: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

联系人: 赵法官

联 系 电话 :(010)68899946

二、估价机构

估价机构:北京华天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
t       办公地址:北京市海淀区甘家口21号楼 7层

资质等级:国家一级房地产估价机构

资格证书编号:建房估各字 [⒛14]010号

。     联 系 人:于 良杰

联 系 电话 :(010)88380048

三、估价目的

核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,以便委托人司法处置参考依据。
·     四、估价对象

估价对象为顺义区阳洲鑫园二区 14号楼 2单元 501号房屋。依

据 《不动产登记簿》,估价对象土蚋、房屋情沂l见下表。
°       表 1。 估价对象土地、房屋情况表

房地坐落 顺义区阳洲鑫园二区14号楼 2单元 501号房屋
房屋所有权人 夏海滨、冯俊
房屋共有情况 按份共有 (夏海滨共有份额 50%,冯俊共有份额 50%)

权利人类型 个人

登记类型 转移登记

登记原因 新建商品房买卖 (首次 )

土地使用权人 夏海滨、冯俊
规划用途 住宅

房屋性质 商品房

房屋结构 混合

所在层/总 层数 5-6/6

建筑面积 (∥ ) 148.07

竣工时间 2007 +n A 3 a
不动产登记证书号 x京房权证顺字第 26⒛ 15号

估价对象区位状况、实物状况、权益状况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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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华天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 址 :海 淀 区甘 家 口 21号楼 7层 电 话 :88380048

1.区位状况

估价对象位于顺义区阳洲鑫园二区 (顺鑫澜庭 ),阳 洲鑫园二区

四至:东至老庄户村,南至老庄户村,西至木北路,北至环镇北街。

阳洲鑫园二区使用土地为国有出让性质建设用地,小 区用地使用

权为住宅用途出让性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。土地基本情况为形状规

整、地势平坦、土壤性质和地质条件适宜开发建设、土地开发程度达

到七通一平 (通路、通电、通上水、通下水、通讯、通热力、通燃气

及场地平整 )水平。

阳洲鑫园二区周边有 918路、918路区间、空港 7路、顺 15路、

顺 18路等公交线路,交通较便捷、停车较便利。周边自然环境、人

文环境、景观较好,以及银行、邮局、超市、学校等,周边基础设施

及公共服务设施较完善。

2.实物状况

阳洲鑫园二区共有 10余楼房,估价对象所在的14号楼为小区内

的一栋住宅楼房。小区规划布局整理有序,密度合理,物业管理与环

境卫生、维护状况较好。水、电、气、热、电讯、有线、安全、消防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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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华天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 址 :海 淀 区 甘 家 口 21号楼 7层 电话 :88380048

电梯等市政基础配套设施以及公共服务设施较完善。

(1)土地实物状况

估价对象所在的阳洲鑫园二区 14号楼所使用的土地为出让性质

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分摊。由于没有进行楼宇用地区分或宗地内土

地使用权分区分割,故阳洲鑫园二区 14号楼所使用土地实质为该地

块出让性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之分摊性质的住宅用途的出让性质

国有土地使用权。简单表述为分摊性质的出让类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

权,国有土地使用权最高使用年限 70年。

土地形状规整、地势平坦、土壤性质和地质条件适宜开发建设施

工,土地开发程度达到七通一平 (通路、通电、通上水、通下水、通

讯、通热力、通燃气及场地平整 )水平。

(2)建筑物实物状况

14号楼四至:东至小区9号楼,南至小区15号楼,西至小区 21

号楼,北至小区13号楼。

14号楼为混合结构住宅楼房,共 6层 ,层高约 2.8米 ,共有 4

个单元,每层 2户 ,建成于 ⒛07年。楼房外墙面涂料,楼门为防盗

门,配有塑钢玻璃窗,楼房公共部位缸砖地面,墙面及室顶涂白,楼

内水、电、气、热、电讯、宽带、安全、消防等设施设各配各齐全。

估价对象为复式房屋,位于所在楼房的5-6层 ,朝 向南北,住宅

用途,建筑面积为 148.07平方米。

法官与估价人员共同对估价对象房屋进行了查勘。因控制房屋的

被执行人未到场,没人开门,以致估价人员未能进入到房屋内部,依

据委托人现场意见,估价对象房屋室内装修按照毛坯状态评估。

根据小区规划布局与质量环境考察,查勘认为估价对象建筑结构

与施工质量合格,房屋维护状况良好。估价对象所在楼房水、电、气、

热、讯、视等设各、设施配套齐全,安全、消防等条件具各,满足居

住使用条件。

3.权益状况

(1)土地权益状况

估价对象国有土地所有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。

0

0

0

D



C

●

0

0

0

0

●

●

北京华天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 址 :海 淀 区 甘 家 口 21号楼 7层 电话 :88380048

估价对象顺义区阳洲鑫园二区14号楼 2单元 501号房屋所使用

的土地为出让性质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分摊。由于没有进行楼宇用

地区分或宗地内土地使用权分区分割,故估价对象所使用土地实质为

该地块出让性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之分摊性质的住宅用途的出让

性质国有土地使用权。简单表述为分摊性质的出让类型国有建设用地

使用权,国有土地使用权最高使用年限 70年 ,土地使用权人夏海滨、

冯俊。

经了解,在查勘日,发现有不动产抵押、查封等他项土地权利情

况的存在。

(2)房屋权益状况

依据 《不动产登记簿》,估价对象房屋位于所在楼房的 5-6层 ,

住宅用途,建筑面积 148.07平方米,房屋按份共有,房屋所有权人

夏海滨 (共有份额 50%)、 冯俊 (共有份额 50%)。

依据委托材料,估价对象房屋产权清晰,但有法院查封、抵押等

限制权利的情况存在。

五、价值时点

价值时点为 2020年 1月 7日 ,此 日期为现场查勘日期。

六、价值类型

估价对象的价值类型为房地产市场价格。

价值含义或内涵: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,住宅用途与土

地使用权年限,商品房屋,在房屋现状条件下,现状红线内外市政基

础设施较完善,目 前水、电、气、热、路、讯条件等具各,目 前市场

状况,在价值时点,评估测算的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格。

七、估价原则

1.遵循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原则,评估价值应为对各方估价利害

关系人均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 ;

2。 遵循合法原则,评估价值应为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

的价值或价格 ;

3.遵循价值时点原则,评估价值应为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

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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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华天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 址 :海 淀 区 甘 家 口 21号楼 7层 电话 :88380048

4。 遵循替代原则,评估价值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

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应在合理范围之内;

5.遵循最高最佳利用原则,评估价值应为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

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 ;

6.遵循谨慎原则,评估价值应为在充分考虑导致估价对象价值

或价格偏低的因素,慎重考虑导致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偏高的因素下

的价值或价格。

八、估价依据

1.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;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;

3.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;

4.国 标 :《房 地 产 估 价 规 范 》 (GB/T50291丬 015、

5.《 司法鉴定程序通则》

6.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

的规定》;

7.北京市政府有关房地产政策、法规;

8.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有关资料 ;

9.受托方估价人员实地查勘及市场收集的有关资料。

九、估价方法

一 般 而 言 ,房 地 产 价 格 评 估 方 法 主 要 有 比 较 法 (sa1es

cOmparison approach)、  收 宝螽法 (income capita1ization approach)、

爿它本 法 (cost approach)、  谁灵设 笋F爿之法 (hypothetica1 deve1opment

methodl、 基 准 地 价 修 正 法 (1and datum va1ue method)等
。

因估价对象所处房地产市场比较活跃,市场交易与租售案例比较

多且容易取得,且能客观地反映估价对象现实房地产市场价值,适应

估价目的且易做出对比判断,因 此选择比较法为首选方法。同时,认

为采用收益法能够作为比较法的对比补充与相互验证。故此,选用比

较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。

比较法是指在求取估价对象的价格时,根据替代原则,将估价对

象与较近时期内发生交易的类似房地产实例加以比较对照,并依据后

0
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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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华天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 址 :海 淀 区甘 家 口 21号楼 7层 电话 :88380048

者已知的价格,参照该房地产的交易情况、期日、区域以及实物因素

等差别,修正得出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公平交易期望适宜房地产价格

的一种方法。其计算公式为:

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格〓比较案例价格×交易情况修正系数×

交易期日修正系数×区位因素修正系数×实物因素修正系数

收益法是指在求取估价对象的房地产价格时,根据收益原理与替

代原则,根据估价对象及类似房地产实例的经营收益情况,通过资本

化率的选择确认与风险因素的考量,根据收益法估价原理,采用适宜

的计算公式,计算得出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房地产价格的一种方法。

其计算公式为:

估价对象房地产价格 〓房地产纯收益/(还原利率-收益增长率 )

×h-((1+收益增长率 )/(1+还原利率))的收益年期指数次方]

十、估价结果

经用比较法、收益法客观、公正的分析测算,确定估价对象于价

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价值为:

顺义区阳洲鑫园二区 14号楼 2单元 501号房屋

房地产市场价值:3237402元 ,

大写:人民币叁佰贰拾叁万柒仟肆佰零贰元整 ,

楼面房地产价格为 21864元 /平方米;

特别提示:估价结果中包含可能存在的未偿还抵押贷款额。

十一、注册房地产估价师

姓名

章述琴

徐 强

十二、实地查勘期

注册号

1119960019

1120110049

日期

⒛ 20年 1月 17日

2020年 1月 17日

0

0

膨鲂
‰

估价人员于⒛20年 1月 7日 实地查勘。

十三、估价作业期

⒛ ⒛ 年 1月 7日 -2020年 1月 17日 。

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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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价对象位置图

估价对象实地查勘照片

人民法院委托估价函复印件

估价对象权属证明复印件

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

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

估价人员执业证书复印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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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

价格评估委托书

(2018) J礻 0107寺圮5029号

北京华天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:

我院在强制执行陈金华与冯俊、夏海滨的合同纠纷一案

中,需要对冯俊名下的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阳洲鑫园二区 14

号楼 5至 6层 2单元 501号房屋进行价格评估。根据 《最高

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(试行 ,,9第 47条和 《最

高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、变卖财产的规定》第四条的规

定,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随机确定,现委托你公司对上述

房产进行价值评估。如被执行人不予配合,对房屋请参照外

评标准进行,房屋装修按照普通标准即可。若房屋为经济适

用房,房屋评估按有关政策评估即可。

评估基准日为对评估标的物实际勘查之日,请你公司在

三十个工作日内完成上述评估工作,并将书面评估报告及时

报送我院。

本院地址:北京市石景山区阜石路 169号

联 系 电话 :010-68899946

编

人系

邮

联

100043

赵法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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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地产权登记信息(独幢、层、套、间房屋)

不动产单元 号 :|1011300sO01GBOo0z3FO∞ 们035  房 地坐 落 :顺义 区 阳洲 鑫 园二区 14号楼 5至6层2单元 sO1

8544216

房屋所有权人 夏海滨,冯俊

证件种类
舀民身份证,居民身侈

氵下

证件号
21224197708190018,

房屋共有情况 按份共有

权利人类型 个 人

登记类型 转移登记

登记原因
新建商品房买卖 (首

汁 、

土地使用杈人 夏海滨,冯俊

独用土地面积 (旷
) o

分摊土地面积 (r)

土地使用期限
起

丨}

房地产交易价格 (万元)

规划用途 住宅

房屋性质 商品房

房屋结构 混合结构

所在层/总层数 5-6/6

建筑面积 (W) I48,07

专有建筑面积 (矿
) ⊥31.54

分摊建筑面积 (耐 ) 16,53

竣工时间 2007-11-03

不动产权证书号
X京房杈证顺字第

,R,n1R￡:

登记时问 2011-08-16

登簿人 王冠

附记

共有权人    房厘
共有权证号   共

有份额
马俊   X京房权证坜
齐第262015号   509
蔓海滨  X京房权证腑
产第26⒛ 16号   sO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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抵押权登记信息

不动产e,t寻 Ⅱo113啷岘 ⒄∞OzaFO00ooo3s  笫 麝 津羞磊

土

牦 捏雪 寺砦儒 构擀 埤珥豁

8954550

抵押权人
比京市住房贷款担保咩

证件种类 组织机构代码

证件号码 40060642-3

抵押人 冯俊,夏海滨

抵押方式 -般抵押

登记类型 房屋抵押杈登记

登记原因 房屋抵押

在建建筑物坐落

在建建筑物抵押范围

被担保主债权数额
49000000〈 人 民 币 万

帚 、

债务履行期限 丨008-5-I6^ˇ 2038-5-1(

最高偾权确定事实和数额

不动产登记证明号
X京房他证顺字第

1909刀 Q王△

登记时间 2011-12-19

登簿人 蒙占山

注销抵押业务号

注销抵押原因

注销时间

登簿人

附记

抟有权人    房唇
共有权证号   共萑

份额
曼海滨  X京房权证胭
字第⒛⒛ 16号  sO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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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封登记信息

不动产单元号: 11011BOOsO01GBO0073FOOQ40035

129043θ 1 2016011501824 2017090603782

查封机关 匕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陟 匕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防
比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汨

查封类型 司法查封 司法查封延期 司法查封

查封文件

查封文号 侈010朝执字第″1号 (2010朝执字第V1号 lz01zl京01凹 民初
1R1R1县

查封期限
2014-01-24走 旦

1u

2014-0⒈ ⒛ 起

lu

2017钔 卜Os起
o^on~no~nRIu

查封范围

查封夏海滨名下位于胴
义区阳洲鑫园二区14瑁

楼2单元sO1房屋j期限
两 年 ,⒛ 14.1.24-

2016.1.23

查封夏海滨名下位于胴
义区阳洲鑫园二区14谓

搂2单元sOl房 屋,期限
两 年 ,⒛ 14.1⒛ -

2016.1.23

′
一、查封冯俊,夏海摈
名下位于顺义区阳洲毳

园二区m号楼5至6层 2

单元sO1(X京房权证l9

字第⒛⒛15号 )的房
屋。

二、查封期限三年,自
2017-9-6z巨 2020-9-5
止。查封期间不得买
卖、抵押和转让。

登记时间 2014-01-26 2016-01-15 2017-09-08

登簿人 刘爽 刘爽 张熳

解封业务号 2016011501824 2016033102815

解封机关 比京市朝阳区人民法肠

解封文件

解封文号 (2010朝执字第721号

登记时间 2016-01-15 2016-04-15

登簿人 刘爽 刘爽

附记

产权人:冯俊,夏海滨
“
权证号;X京房权证煳

产第⒛2015号 ,X京房杪
忄tⅢ莳三之佳奋,Ron1久王△

产权人 :冯俊,夏海滨
±
权证号 :X京房权证场

齐第⒛⒛15号,X京房杪
÷汇

"雨

≡之匀Ⅱ,^on1^=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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